答辩和澄清说明程序管理规定
为规范建设工程施工、监理招标答辩评审和澄清说明程序，确保招标投标程序公平、公正、顺利的进行，根据“建设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文件示范文本”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制订本规定。

一、答辩和澄清说明概念

答辩是指工程施工、监理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对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总监）及其他人员进行现场考核评分的程序。

澄清说明是指评标委员会要求投标人对其投标文件内容进行补正、解释说明或对无效标、废标情况进行确认、申辩的程序。
二、答辩和澄清说明人员

（一）施工

1、进行项目经理答辩的，主答人必须是投标人拟派往该工程的项目经理；项目经理不能到场答辩的，评标委员会将取消该投标人答辩部分得分。

2、技术标澄清说明人员必须是投标人拟派往该工程的项目经理或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商务标澄清说明人员必须是在该商务标数字签名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或投标人法定代表人。

3、特殊情况下，经评标委员会同意，澄清说明人员可由该投标人的投标员或授权委托代理人担任。

（二）监理

1、拟进行总监答辩的，主答人必须是投标人拟派往该工程的总监；总监不能到场答辩的，评标委员会将取消该投标人答辩部分得分；对于无故放弃答辩的，评标委员会可对其投标文件做废标处理。
2、监理澄清说明人员必须是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总监或在投标文件上签字的法定代表人之授权委托人。

3、若投标人在通知到达的时间后半个小时仍未到达，评标委员会可对该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做废标处理。

（三）以上人员须持本人身份证到场验证身份，授权委托代理人须另外携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委托书，非以上人员不得进入答辩室。

三、答辩和澄清说明纪律
（一）采用隐标答辩时，答辩人员不得将单位名称、本人姓名等投标人信息告知专家。违反此项规定的，评标委员会将取消该投标人答辩部分得分。

（二）隐标答辩结束前，投标人不得将所抽取的答辩号码以任何方式告知评标区内人员。

（三）答辩和澄清说明人员必须在通知时间前到达指定地点。规定时间前不能到达的投标人，评标委员会可视情况取消其答辩和澄清说明资格，不予参加答辩顺序抽签程序或做出不利于该投标人的决定。

（四）在规定答辩和澄清说明时间迟到30分钟以上的投标人，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可按照有关规定记录其不良行为。

（五）参加答辩顺序抽签程序的人员必须为投标人拟派往该工程的项目经理或总监，其余人员不得代抽。

四、答辩和澄清说明程序

（一）答辩程序

1、答辩人员应当在答辩规定时间前到达指定地点，等候答辩。

2、工作人员组织投标人参加答辩顺序抽签程序，抽取答辩顺序号码，并填写“投标人答辩顺序抽签表”。

3、答辩人员按顺序由交易中心安保人员验证身份后进入答辩室，答辩结束后即可离场。

4、评标专家按投标人抽取的答辩顺序号对其答辩内容进行评审打分，并做好相关记录。

5、所有投标人答辩完毕，评标专家提交答辩评审打分结果后（分数提交后不得修改），根据“投标人答辩顺序抽签表”上的答辩顺序号与投标人对应并汇总结果，签字确认。

（二）澄清说明程序

1、投标人澄清说明前，先填写“澄清说明人员登记表”，由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核对身份。

2、澄清说明人员须由安保人员带领进入答辩室。

3、程序结束后，澄清说明人员应当填写“不合格投标及废标情况说明表”或“澄清、说明、补正情况记录表”，并签字确认。

五、本规定适用于所有工程施工、监理评标答辩和澄清说明程序。鉴于各招标人编制的招标文件与示范文本有所差异，未对以上内容做出要求的，按本规定执行；与以上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招标文件具体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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